江苏大学图书馆馆内基金项目管理办法
第1章 总  则

第一条 为鼓励本馆馆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开展科研工作，特别是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科研工作，通过科研工作提高自身水平，锻炼队伍，促进本馆信息服务、教育教学、资源建设、信息技术、决策咨询等工作更上水平，特设立江苏大学图书馆科研基金，并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章  资助强度与资助条件

第二条 馆内基金的资助强度一般为每项0.2万元。

第三条 资助条件

1．申请者为本馆工作人员，并具有一定的基础和独立开展科研工作的能力。项目组中青年员工（35周岁以下）须占项目组成员的50％。鼓励跨部门实质性联合攻关。

2．资助项目内容须立足图书馆实际，紧扣信息服务、资源建设、图情管理热点问题，有利于解决图书馆复杂性问题和支撑我馆特色研究方向的形成。
第三章  申报、评审与立项

第四条 每年四月由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基金的申报通知与指南。项目申报书由各部门负责初审，初审合格的项目，由所在部门签署意见后，报送科技信息研究所。

第五条 基金项目由科技信息研究所组织相关领导和专家评审。

第六条 经评议建议立项的项目，报请馆长批准后，立项资助。

对于批准立项的项目，项目负责人与科技信息研究所签订《项目任务书》，科技信息研究所为甲方，项目负责人为乙方，所在部门为乙方的担保方，任务书经三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科技信息研究所将以此作为项目检查和结题验收的依据。

第四章  经费管理

第七条  项目基金由科技信息研究所进行归口管理，分管馆长审批。经费使用实行预决算制，并须符合江苏大学财务管理规定，同时接受校财务、审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。

第八条  项目立项时下拨项目总经费的50%，项目完成时对照任务书，按要求完成预期成果者下拨剩余经费。对按期结题的项目，项目完成后的结余经费，可用于项目组开展新的研究工作。如项目因故中止或延期一年仍未结题，研究所不再下拨剩余项目经费。

第五章  项目管理与验收

第九条 基金项目由研究所管理，组织项目立项与验收；项目负责人所在部门负责提供研究条件，检查项目进展。

第十条  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均应标注“江苏大学图书馆科研基金资助”字样。项目组按《项目任务书》的要求完成研究任务后，须向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交结题报告，并附相关研究成果的证明材料。项目结题前须提交1份有价值的研究报告，并至少发表1篇馆内指定期刊论文。 

第十一条  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一年。对因故不能按期完成《项目任务书》规定任务者，最多延期半年，延期者应办理项目延期手续，报科技信息研究所批准备案。

第六章  附则
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江苏大学科技信息研究所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大学图书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4月2日
